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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检察院 周俊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刘金玲/整理

“这是我特意托人从县城带回来的橘子，你们尝一尝。”申请人王伟的眼
里噙着泪光。在这个离县城还有 4 个小时车程的小山村里，我感受到了来自监
督申请人的信任，更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搭车出事故，赔偿款难执行向检察院求助

2021 年 8 月 9 日，王伟和他的妻子李芳搭乘叶娟的车从宜昌前往武汉打
工。那天，宜昌下着大雨，路面存有积水，因叶娟操作不当，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失控，撞向高速公路防护栏，造成了 5 人受伤、车辆和高速公路设施不同程度
受损的交通事故。

2022 年 6 月 9 日，法院判决叶娟赔偿王伟、李芳 23 万余元。因叶娟没有可
供执行的财产，除了在治疗初期，叶娟垫付了 5000 元以外，王伟和李芳再没得
到任何赔偿。为了交上第一次手术的费用，王伟四处借钱，高昂的医疗费一下
子击垮了他们本不富裕的家庭。

2023 年 9 月 16 日，讨要赔偿款屡屡碰壁的王伟通过拨打 12309 电话联系
到了我们。了解完案情，我当即引导他提供申请监督所需的材料。王伟的居住
地位于距离我院 200 多公里的深山中，同时，事故造成的身体伤害还没有完全
恢复，收集、提交材料对他来说十分困难。于是，我决定不“被动”等待，依职权
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执行监督+司法救助，帮申请人渡过难关

如何帮助王伟拿到执行款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启动民事执行监督。我
与检察官助理到法院调取了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文书，发现该案
因被执行人无可执行的财产，已经终结执行程序。为了核实执行情况是否存
在违法，我们来到宜昌市伍家岗区法院执行庭，查明被执行人叶娟确实没有
房产，银行卡、微信及支付宝等网络平台的账户内也均无资金可供执行，并且
这些账户目前已经全部被冻结。她唯一的财产就是那辆肇事车辆，但已经报
废，无法进行拍卖。看来，法院的执行活动并无不当。

我们不愿放弃努力，又联系叶娟，希望能通过释法说理促使她主动履行
赔偿义务。然而，两年前就已离婚的叶娟，独自带着一个儿子生活，日子过得
很艰难，确实没有赔偿能力。

在确认无法通过执行监督来解决问题之后，我们联系到王伟居住地的村
干部，向他核实王伟的家庭情况。村干部告诉我们，事故发生后，王伟和妻子
李芳不能干重活，两年都没有工作。王伟七十多岁的母亲种了些玉米，也只够
维持生活，本就入不敷出，还欠了一大笔钱，王伟后续的手术也没了着落。村
委会针对这些情况出具了相关证明。我们随即将该案线索及相关证明材料移
送给了控申检察部门。

经过一系列审查，我院认为王伟的情形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争取到区委
政法委的审批后，仅用了一个月时间，便向王伟发放了司法救助金。

带案回访，司法关怀持续抵达

去年入冬后，我们一直放心不下王伟一家人，他们能过好这个冬天吗？我
们决定前往王伟家中回访。

经过 5 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了那个偏远小山村。王伟夫妇和王
伟年过七旬的母亲早早等在家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到来。虽然早已了解
了他们一家的困难，但眼前家徒四壁的景象仍然让我揪心不已。“你们现在怎
么样？家里的经济状况好一点了吗？”我问道。

“要不是检察机关帮忙申请了司法救助金，这个‘坎儿’我们都不知道要
怎么过去。现在我们总算缓过来一口气了。我准备明年出去找点事情做，一定
要重新经营好这个小家！”王伟搓着手，看了看妻子和母亲，微笑着说。看着他
们一家三口充满希望的眼神，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由于村里消息闭塞，我们与王伟一家促膝长谈，向他们讲解了国家对贫
困家庭帮扶的政策，包括低保、助学贷款、政策咨询电话等等，并告诉他们如
果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随时可以打电话向我们咨询。如果后期发现执行线
索，我们也将对法院执行情况继续跟踪监督，尽最大努力保障执行到位。

临行前，王伟眼含热泪，提着一袋橘子，一定要我们收下，被婉拒多次后
仍然坚持往我们怀里塞。他说，这是他特意托亲戚从县城带来的。王伟一家所
在的村子远离县城，连导航都没法精确定位，部分道路还保留着原始的土路，
可想而知，出去一趟是多么不容易。我不忍拒绝，从那袋橘子里拿出了两个，
剥开一尝，甜滋滋的。我明白，这不仅是王伟一家的心意，更是他们对检察机
关的信任。

一次救助，长期关怀。案子虽然办结了，但我们对王伟一家的关注和回访
不会结束。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司法关怀不止于救助

□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谢禅

不久前，发生在山东省滨州市的一
起农村合作社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经
山东省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后，山东省
高级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认定
该案财产损失证据不足，再审改判被告
莫一鸣不承担设备损失的赔偿责任。

私自出租集体土地
占“小便宜”跌了“大跟头”

“出租土地不仅收不到租金，还要
倒贴 35 万元……”收到法院判决书的莫
一鸣望着 90 多亩散布着枯草与沙砾的
盐碱地追悔莫及。

莫一鸣是滨州市沾化区某村村民，
2012 年春，他和几位亲友一同成立了一
家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承包了周围几
个村的一片盐碱地，专门从事生猪养
殖。借猪肉价格上涨的东风，合作社的
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承包地的面积也扩
大到了近 200 亩，引得很多人都想加入
合作社。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猪肉价格连
续多年下滑，加之管理、生产不规范，几
经波折后，合作社陷入了停滞状态，猪
舍撂荒数月。

2019 年 1 月，莫一鸣以个人名义与
另一名养殖户孙华强签订合同，以每年
4 万元的价格将合作社所租用的 90 亩
土地的使用权转租给孙华强，租金纳入
他的个人账户。

合同签订后，当孙华强陆续运来养
殖所需的电器设备时，遭到了合作社其
他成员的强烈反对，他们对孙华强拒不
接纳，对莫一鸣的转租行为也不认可。
僵持两年后，孙华强将莫一鸣诉至法
院，要求退还租金并赔偿其前期付出的
投资损失。

2021 年 5 月，滨州市沾化区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归
合作社集体所有，莫一鸣无权处分，故
其与孙华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属于
无效合同。莫一鸣存在缔约过失责任，
应返还孙华强租金 4 万元，并另行赔偿
孙华强添置电器设备造成的经济损失

35万元。
原本只想占点“小便宜”，结果却跌

了个“大跟头”。但莫一鸣认为，自己确
实不应该以个人名义转租集体土地使
用权，他可以退回已经收取的 4 万元租
金，可法院判决他还需要赔偿孙华强 35
万元的设备损失，这让他难以接受。为
此，他先后提起上诉、申请再审，均被法
院驳回。

申请检察监督
损失赔偿主张缺乏证据证明

2022 年 6 月，莫一鸣向滨州市检察
院提出监督申请。受理该案后，承办检
察官经深入审查和充分研判后认为，这
是一起三方都受损的纠纷：承租人孙华
强租了土地却无法使用，出租人莫一鸣
不仅拿不到租金还要赔偿承租人损失，
合作社的利益也因法定代表人莫一鸣
的行为而受到侵害，各方都觉得自己是
受害者。如何解开这个案子的结？承办
检察官走进了案涉土地。

通过多次赴现场实地查看、对接案涉
当事人和设备供货公司、调取设备供货公
司方缴税信息等，承办检察官的心里渐渐
有了底——即便是莫一鸣存在合同缔约
过失的重大过错，也应“罚”当其责。

莫一鸣在明知自己无权处分案涉
土地的情况下，仍然与孙华强签订合
同，存在缔约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孙华强提交的关于赔偿 35 万元电器
设备费的证据经不起推敲。根据孙华强
的陈述和提交的购货合同、购买清单、
相关收据，承办检察官先后走访了相关
设备供货公司，并通过当地税务机关调
取了该公司近 5 年来的缴税清单，反复
与案件相关信息进行比对后，发现多处
疑点：孙华强陈述的“35 万元的电器设
备全部用现金购买”，明显与日常交易
习惯相悖；供货公司法定代表人表示

“记不清相关合同情况”，并且作为一般
纳税人在案涉交易前后并无大额纳税
申报行为，不足以证明该公司因为履行
了与孙华强的购买合同而向其他生产
厂家产生交易行为，无法印证其收到过
孙华强的货款。

此外，孙华强在庭审中表示，“购买

的设备在施工时用了一些、丢了一些，
后来又当废铁卖了 1万多元。”承办检察
官在向一些养殖户询问时，得到的反馈
是，养猪用的配电箱、大风机、变压器等
设备通常经久耐用，长期不使用也不需
要更换，且铜芯电缆即使卖废品，也不
会只值那点钱，更何况这些设备中还包
括水泥电线杆等坚固设备，在两年内就
全部报废，也不符合常理。

2023 年 5 月，在多方调查论证的基
础上，滨州市检察院以案涉损失缺乏证
据证明为由，向山东省检察院提请抗诉。

法院再审改判
对设备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2023 年 8 月 21 日，山东省检察院经
审查后向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监督法
院依法启动再审程序。

山东省高级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
点为案涉电器设备购货合同的履行及
损失认定。鉴于起诉方孙华强提交的证
据未包括转账记录、购货发票、运输凭
证、设备材料现存放或安装等证明合同
已经实际履行的证据，亦未有资金来
源、交易现场证人证言等相关佐证，且
该主张有违一般的交易习惯，故现有证

据不足以证明孙华强购买了 35 万元的
电器设备并实际支付相应货款，检察机
关提出的抗诉意见应予采纳。

法院认为，综合案涉供货公司相关
的调查材料，案涉电器购销合同是否实
际履行，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此外，案
涉购货合同所附清单所载明的内容显
示，孙华强购买的材料包括配电箱、大
风机、铜芯电缆、变压器等各类大件超
重生产物资，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来看，
既不易损坏又具有较高的折旧价值。孙
华强关于“将上述材料当废铁仅卖了 1
万多元”的陈述，不仅显示材料变卖价
值与原价值相差较大，并且对于变卖交
易过程及具体交易人员也无法明确；孙
华强主张的“被盗损失”也未有相关的
报警记录佐证，有违基本常理，实难令
人信服，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
果。

鉴于上述论证，山东省高级法院对
该案依法作出改判：判决莫一鸣只退还
孙华强已付的 4 万元租金，对于 35 万元
设备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这场官司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
教训。”随着再审判决的生效，让莫一鸣
深感痛楚的这起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农村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将集体土地租赁给他人后，因合同被判无
效，不仅要退还4万元租金，还要倒贴35万元赔偿承租人的设备损失。检察机关审查
发现，这场纠纷存在很多蹊跷——

35万元咋全是现金支付的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黄鑫迪

“数年邻里纠纷，只为一堵砖墙。官
司几经波折，徒增诸多惆怅。请来检察
监督，发现些许异样。无人机来勘探，抗
诉办结事项。协调解决困难，检护民心
榜样。”近日，河南省漯河市检察院检察
官赵龙收到了史某发来的一首打油诗。
这首小诗背后的故事，要从一起纠缠了
近十年的邻里纠纷说起。

史某与张某是同村村民，张某的承
包地位于史某宅基地的北侧。平日里，
张某去承包地里生产劳作时，习惯走史
某宅基地后面的那条路。后来，史某在
那条路上砌了一堵砖墙，并搭建了鸡
棚。这样一来，原先那条路走不通了，每
到农忙时节，张某都会因为通行问题与
史某发生矛盾。2020年 7月，两家人因为
通行问题发生了肢体冲突，史某将张某
打成轻微伤，被行政拘留了 10 天，罚款
500元，双方矛盾由此激化。

2021年 11月 10日，张某将史某诉至
河南省临颍县法院，请求判决史某拆除砖
墙。一审法院认为，史某在其房后机耕路
上码放砖墙、搭建鸡棚的行为妨害了张
某的正常通行，判决史某拆除砖墙。史
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漯河市中级
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河南省高级法院
也驳回了史某的再审申请。2023年 5月
8日，史某向漯河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我在自家后院盖鸡棚，给村里也交
了占地使用费，张某到他的承包地干活
也不是非得要从俺家后院经过，村里给
他家留了可出行的路，他凭啥非要扒俺
家的墙？俺不服！”史某向检察官赵龙陈
述事情的前因后果时，情绪十分激动。

漯河市检察院依法受理该案后，承
办检察官通过调阅卷宗发现，原审法院
认定史某占用其宅基地后方的机耕路码
放砖墙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在张某
起诉前，村委会已为张某在其承包地西
边租用了一块地供其通行，史某宅基地
后方的道路并非张某唯一的通行路径。

为更好了解张某各种通行方案涉及
的距离、地形以及优劣势等，承办检察官
邀请本院检察技术部门干警利用无人机
进行了现场勘测，并制作了详细的现场
勘察图。通过对比，检察官发现，案涉道
路系房屋中间留有的夹缝，为非硬化土
路，有落差近一米的陡坡，不具备通行车
辆的条件，如果按该路线行至张某的承
包地，不但需要拆除史某码放的砖墙，还
要经过其他相邻人家的前院及屋后的承
包地，对其他相邻人亦影响较大，存在引
发新矛盾的隐患。村委会为张某协调租
用的通道宽约 5 米，途经道路几乎全部
是硬化地面，通行条件较好。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
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
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
确处理相邻关系。”第二百九十一条规
定：“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
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
便利。”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邻地通行
权应把握必要性、可行性、最低损害性的

标准。而根据调查核实查明的情况，张
某出行时有其他通行条件更好的道路，
本案诉争的道路并不适宜其通行，且对
史某和其他相邻人权益存在不同程度损
害。据此，漯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
认定张某必须利用史某宅基地后方道路
通行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
误，应予以纠正，遂于 2023年 9月 19日依
法提请河南省检察院向河南省高级法院
提出抗诉。河南省高级法院经审理，采
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于同年 10 月
27 日作出民事裁定，指定漯河市中级法
院再审该案。漯河市中级法院于 2023年
11月 24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一、二审判
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虽然改判了，但检察办案还没有
画上句号。为了更好地解决张某的通行
问题，妥善化解这件邻里矛盾纠纷，漯河
市检察院积极与当地乡政府沟通，协调完
善书面租地协议，使张某主张的通行问题
得到合理解决。至此，这件持续多年、因
墙而起的邻里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邻里矛盾因墙而起 无人机取证查明事实
河南漯河：依法对一起相邻权纠纷案提请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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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东海：本院受理曹殿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
皖 1202 民初 1192 号，曹殿富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719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 2023 年 8月 13日起，以 17190 元为基数按
照同期 LPR 暂计算至 2023 年 11 月 14 日，余息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
止）；2. 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等费用。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立业：本院受理王殿科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297 号，王殿科起诉要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为被告垫付
借款 50000 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吴雪燕：本院受理（2024）皖 0111 民初 4662 号原告安徽创亿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吴雪燕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吴雪燕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李佳凯：本院受理原告干璐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4）皖
0181 民初 3544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程文强、赵柯、虎文超、合肥鸿天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24）皖 0111 民初 1226 号原告安徽国登管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程
文强、赵柯、虎文超及第三人合肥鸿天管道工程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程文强、赵柯、
虎文超、合肥鸿天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韩明寿、欧阳晶晶：本院受理原告徐辉诉被告韩明寿、欧阳晶晶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480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晋：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昊运物流有限公司诉王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邹琴：本院受理原告吴平诉被告邹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516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高甲：本院受理原告胡健诉高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大眼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二商肉类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贸易分公司诉安徽大眼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
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钟新宇：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喜泰汽车租赁服务部与被
告钟新宇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皖 0111 民初 180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于红、于卫：本院受理原告于波与被告于红、于卫遗嘱继承纠纷一
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7 月 1 日 8 时 40 分在本院十
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李国红：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吴氏博迪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李

国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2668 号，原告阜阳
市吴氏博迪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
告支付货款 45830 元及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按年息 6%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利息）；2. 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与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徐利军：本院受理原告孙守志与被告徐利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3114 号，原告孙守志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
1. 请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20000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 20000
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2 月 8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化（LPR）标准为基础加计 50%计算至付清时
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因与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贾运保、陈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
阳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4351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99999.94
元、利息（包括罚息）暂计 2323.26 元（暂计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后期拖
欠本息应计算至拖欠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
计算）；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 3000 元；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及实现债权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成金：本院受理原告姚燕红与被告王成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3268 号，原告姚燕红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
1.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 32004.5 元，并支付利
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从 2023 年 8 月 16 日起以 32004.5元为基数，从
被告还清欠款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与你无法联系，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治：本院受理原告范宝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8579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范宝支付价款
26000 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450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甘文军：本院受理原告唐传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427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剩余借款
4 万元、剩余约定利息 3 千元，本案所产生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凤：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开发区莹烨日用品经营部与被告王
凤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4861 号，原告阜阳市
开发区莹烨日用品经营部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欠款 9186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 2021 年 7 月 28 日起按年

利率 6%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与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龙创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颍州区常氏全
屋定制家具厂与被告阜阳市龙创装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3）皖 1202 民初 18914 号，已审理完毕，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郭瑞泽：本院受理原告秦贺峰与被告郭瑞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6846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郭瑞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
告秦贺峰支付货款 38806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38806 元为基数，支付
自 2023 年 10 月 13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770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郭瑞泽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玉龙：本院受理原告聂莉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310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10000 元，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永彪：本院受理原告阜阳绿地置业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610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偿还原告代偿款 13507.51元及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划扣之日起计算至代偿款项全部
还清之日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2500 元；由被告承担本案
的全部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翟松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

与被告翟松林、阜阳同昇中茂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511 号，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
阳市分行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翟松林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 867627.27 元及利息 8214.59 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11 月 13 日，此后利息及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利率，自 2023 年 11 月 14

日起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暂合计 875841.86 元；2. 判令原告对被告
翟松林名下位于阜阳市颍泉区界首路 1012 号同昇玫瑰绅城 19#商住
楼 1701 室房屋的拍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承担原
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15765.15 元；4.判令被告阜阳同昇
中茂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 本案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等费用由上述被告承担。因与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垚川装饰装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申学成、余道团、岳
幼红、王小明、余道礼、余洪涛诉你与阜阳颍泉乐富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安徽中厦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安徽云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劳
务合同纠纷六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皖 1202 民初 18512、18513、18514、18515、18516、18517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申学成劳务费
1825 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50 元；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岳幼红劳务费 590 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50 元；判
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王小明劳务费 1310 元，并
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50 元；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
原告余道团劳务费 2285 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50 元；判决你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余洪涛劳务费 4505 元，并由你承
担案件受理费 50 元；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余
道礼劳务费 2785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50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世伟：本院受理原告李彩云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6173 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玉凯：本院受理原告薛小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612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
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西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虎：本院受理赞皇县顺驰汽车服务中心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83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龚鹏鹏：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天缘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与你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4823 号，因采取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
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梓豪：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天缘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与你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4810 号，因采取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颍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谢圣坤：本院受理原告徐锋诉被告谢圣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218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蒋世豪、楼观旭：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丰宇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4）皖 0181 民初 3085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胡涂难、胡业宏、袁修凤、张强：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皖 0103 民初 10469、104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437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花伟杰、北京轻享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渤海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路明诉花伟杰、北京轻享科技有限公司合肥
分公司、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吴文斌：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天缘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与你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4821 号，因采取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颍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福州利康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编码：35011710009954）、
财务专用章（编码：35011710009955），声明作废。

福州利康科技有限公司

检察官到案涉企业调查走访。


